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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台县财政涉企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暂行办法的通知

 石政办〔2016〕29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石台县财政涉企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暂行办法》业经县政府第4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石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5月31日

石台县财政涉企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促进财政涉企专项资金规范、公平、有效使用，提高资金效益，根据《安徽省省级财政涉企专项资金绩效管理暂行办法》（财绩〔2014〕1519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绩效评价对象。

上级财政补助及县本级预算安排的用于支持企业发展的资金，不包括各类通过认证、认定或者荣誉奖励的后补项目资金。

 第三条  绩效评价范围。

上级财政补助的企业发展资金达20万元以上（含20万元）、县本级预算安排的企业发展资金达10万元以上（含10万元）的项目。上级主管部门委托第三方开展绩效评价的项目不纳入绩效评价范围。未纳入绩效评价范围的，根据需要开展绩效评价工作。 

 第四条  绩效评价组织形式。

委托第三方开展绩效评价。

 第五条  绩效评价管理。

财政部门是绩效评价管理工作的牵头部门，组织委托第三方开展绩效评价工作，负责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绩效评价工作指导与监督，对评价结果应用进行监督检查。涉企主管部门是绩效评价管理工作的实施部门，具体组织实施本部门的绩效评价管理工作，负责绩效目标设置、绩效运行监控、整改落实、评价结果应用和信息公开等工作。涉企主管部门应按照绩效评价的对象和范围，将完工验收合格涉企名单于验收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报财政部门，由财政部门根据相关规定开展绩效评价工作。

第六条  绩效评价内容。

（一）项目批复内容实施完成情况；

（二）项目绩效目标实现情况，主要包括增加就业、新增产值、税收贡献度等；

（三）项目投入情况，包括企业自筹资金、银行贷款、财政资金使用情况等；

（四）县政府确定需要评价的其它内容。

第七条  绩效评价方式。

绩效评价按照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定量分析为主的原则，根据项目特点采取合理评价方法，力求简便易行有效。

绩效评价结果实行百分制，评价结果分为优、中、差三类。得分≥90分的为优，70≤得分<90的为中，得分<70分的为差。

第八条  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绩效评价结果为中以上的企业，符合项目申报条件的按照规定程序申报，在项目申报指标有限情况下应以评价结果为好的企业优先申报。评价结果为差的企业，主管部门三年内不得为该企业申报项目，不得拨付项目余款，并在财政涉企项目资金管理信息系统上加载该企业的不良信息，列入黑名单。

在绩效评价过程中，一旦发现企业在项目申报、资金使用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经查实后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予以处罚，同时三年内不得为该企业申报项目。

第九条  绩效评价信息管理。

财政部门应在绩效评价结束后，及时将绩效评价结果汇总上报县政府，为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同时将绩效评价结果反馈涉企主管部门和企业。

主管部门应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将绩效评价情况逐步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条  绩效评价费用管理。

绩效评价费用由本级财政承担。

第十一条  绩效评价责任。

财政部门应加强对第三方开展绩效评价的指导监督以及对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发现存在第三方在评价过程弄虚作假、出具虚假绩效评价报告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财政部门应按照本办法规定加强结果的应用，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办理项目余款的，依规依纪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主管部门应督促企业按要求积极配合绩效评价工作，同时加强对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发现上报的企业相关资料不真实、存在虚假的，或者应纳入评价范围而未上报的，或者未按照规定申报项目或拨付资金的，依规依纪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县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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